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01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春玲                                 

訴訟代理人  鄭志政  律師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彭思喬                               

上列當事人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原告不服

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林右昌變更

為劉世芳，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9至100

頁），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

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原告起

訴之原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

院卷第43頁）；嗣於本院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期日變更聲

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

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

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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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39頁）經核原告雖

變更其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事實不變，且經被告就原

告變更之訴，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0頁），並已為言詞

辯論，堪認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防禦，核屬適當，依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大陸地區人民，與訴外人蕭和育(下稱蕭君，民國111

年3月15日歿）結婚，經被告許可來臺長期居留，於108年12

月5日發給長期居留證，有效期限申准延至114年6月23日，

原告於111年2月15日申請在臺定居，被告以其於112年1月31

日召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專案許可長期居留或定居暨

香港澳門居民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下稱112年1月31日定

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決議，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

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大陸地區人民

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居留定

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大陸

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

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下稱不

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4

點第5款）、第6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6點第5款）及第

9點規定，以112年2月15日内授移移字第1120910381號處分

書（下稱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

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

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並

附註：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

起10日内申辦出境證，於出境證所載10日期限屆滿前離境；

未依規定申請出境或逾期未出境，得強制出境。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

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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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主張略以：㈠被告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服務

站（下稱苗栗縣服務站）書函所載內容，係其主觀之認定，

有「違法審查原告申請定居案，侵害原告人身權益，對原告

有針對性、引導性、歧視性的論述」等情事。㈡被告認原告

曾以跌倒為由，狀告前僱主，求償新台幣（下同）800萬

元，如其取得國民身分證，濫用司法資源，到處興訟，恐對

社會造成更多不安定性。然此為被告主觀臆測之詞，原告受

傷之事實，人民提起訴訟乃憲法所保障，被告此舉嚴重損害

人民訴訟權益。㈢原處分以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利益或社

會安定之虞的理由，其意曖昩不明，無法得知其確切內涵，

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亦無法接受司法審查

加以確認，故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

辦法，已違法律明確性。原告僅在臺灣提起民事訴訟，怎會

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被告認事用法有違誤。㈣

聲明求為判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

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

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㈠被告依其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

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回復之訪查記

錄，得知原告於其配偶蕭君在世時，主要依靠蕭君每月給予

5,000元為生活費，原告在大陸地區有一14歲女兒，由其哥

哥照顧，其姐亦在臺灣。另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下稱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111年8月9日回復之訪視

紀錄，原告於105年2月至8月間因與蕭君親友不睦等問題多

次打電話通報，且反覆離家再返家，原告以與蕭君肢體衝突

造成身體損害為由，要求蕭君賠償500萬元才願意離婚，社

工人員曾提供協助，惟原告於庇護期間不配合安置機構規

定，遇有不順其意之事，便會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

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㈡原告與蕭君親友相處不睦，蕭君住

院期間，原告向蕭君胞兄表示每日須支付2500元才願照顧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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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原告於107年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工作，因滑倒受

傷，向僱主提告並請求賠償800萬元，其提起民事訴訟，歷

經三審均敗訴。之後原告因腰傷多從事臨時工作，惟均維持

不久即離職，原告向訪視人員表示計畫待領得身分證後，申

請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證明，以維持生活開銷，並稱在臺灣

沒有朋友，鮮少與他人互動。㈢被告以查證資料，依居留定

居許可辦法第32條第1款規定提列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

第25次會議，並依該次會議決議内容做成原處分，該審查會

並依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審酌原告危害

程度等情狀，自不予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期間之5年

減少至3年，於法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㈣聲明：駁回

原告之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申請長期居留

部分見原處分卷2第2至4頁；申請定居部分見訴願卷第13

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5至2

5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本件爭點為：⒈原處

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是否合法有據？⒉原處分廢

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是否合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

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定有

明文。是立法者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

定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人

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

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第3項)

經依第1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

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第

5項)經依前2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

無限制；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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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一、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

二、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三、提出喪失原籍證明。四、

符合國家利益。……(第9項）前條及第1項至第5項有關居

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

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許可大陸地

區配偶來臺居留定居，旨在使其能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生活

及互相照顧，以維繫正常圓滿之關係。

  ㈡次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9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居留

定居許可辦法，其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

申請長期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者，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

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

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第33條第1項第4款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

可，並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

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之虞。」查上開辦法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

資格要件、許可程序及停留期限，該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

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等文字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規範意義，自立法目的與

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

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復可經

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尚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況

該規定係在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符合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

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無

違，於憲法第23條之規定亦無牴觸。原告主張前揭規定違反

法律明確性原則云云，尚無足採。

  ㈢又內政部為執行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34條第1

項等規定，統一認定基準，訂定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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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第4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26條第

1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或依第29條第3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延

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或長期居留許可經撤銷

或廢止，不許可其再申請長期居留期間如下：……㈤有危害

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

翌日起算5年。」第6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

法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

可，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9點規定：

「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規定審查

之案件，得審酌當事人違法情節輕重、違反次數、改善誠

意、危害程度等情狀，加重或減輕其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至

本辦法規定之最高或最低年限為止。」可知，上開處理原則

係被告基於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職權，為執行該辦

法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

經不予許可或撤銷、廢止許可後，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等規

定之必要，依不同裁量因素規制不同程度之限制申請居留、

長期居留、定居期間標準，所頒訂之裁量性行政規則，以協

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經核內容未逾越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範圍，自得予適用。

  ㈣經查，被告為審查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案，進行相關查證，包

括其所屬移民署函請苗栗縣專勤隊於111年3月21日為實地訪

查；另苗栗縣服務站先以電話訪查，嗣於111年10月19日至

原告租屋處進行訪查，發現原告之夫蕭君業於111年3月15日

死亡，其曾與蕭君因爭執而離家，嗣返家後與蕭君家人相處

不睦而在外租屋，蕭君在世時會支付房租並給予原告每月5,

000元零用金。另原告在臺無朋友，在租屋處通常1人在家，

鮮少與他人互動；其與中國大陸前夫育有兩女，會不定期匯

錢回中國大陸娘家。原告自陳並無存款，腰傷後多從事臨時

工作，且皆維持不久，因身體狀況致工作不穩定，目前處於

無業狀況，蕭君過世後即無其他經濟來源，且未獲分配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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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娘家亦未給予任何經濟支援，曾自行至鎮公所申請獲得

8個月補助，並計畫取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

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維持生活開銷所需。又蕭君於住院期

間，有由蕭君之兄代為支付每日2,500元之看護費給原告，

且蕭君兩次住院期間均有支付等情，有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

月1日移署中苗勤字第1118072640號書函及所附111年3月21

日查察紀錄表、苗栗縣服務站111年6月23日移署中苗服字第

1118235944號書函及所附個案關懷訪談（電話訪談）紀錄、

同站111年11月1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419104號函書函及所

附111年10月19日個案關懷訪視紀錄附卷可稽（原處分卷1第

31至38頁、原處分卷2第11至14頁、第25至28頁）。另被告

移民署於111年7月13日函詢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該中心於

111年8月9日函復略以：原告與蕭君及其親屬因生活習慣不

同、相處不合等議題多次通報，原告反覆離家再返家，雙方

仍因生活習慣及價值觀等議題有所爭執。原告以雙方因肢體

衝突事件造成其耳膜破裂之身體損傷為由，多次要求蕭君給

予500萬元之金錢賠償，始願離婚。另原告求助積極，有任

何不順其意之事，便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到鄰近派

出所報案為主；原告之姊姊願提供住所及協助其租屋自立生

活，惟其就業穩定欠佳，致自立生活困難，有臺中市家暴中

心111年8月9日家防護字第1110014688號函及所附個案訪視

處理建議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第15至18頁）。又查，被

告先提經該部111年9月30日定居審查會第21次會議議決，經

討論後認原告之依親對象即蕭君已死亡，請被告移民署服務

站進行關懷訪視以瞭解實際狀況後再提會審議。嗣提經被告

移民署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議決，由被告移

民署副署長擔任主席，出列席單位人員包含國家安全局、大

陸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及被告移民署等單位之承辦人員，經討

論後以原告因依親對象已死亡，其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

動及不安定性精神狀態，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且其在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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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支持系統薄弱，在大陸地區則有前婚生子女及父母等家庭

成員可依靠，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安定性，審酌其危害

社會安定程度，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授權居留定居許可

辦法前揭規定，決議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並廢止長

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減輕不予許可其再申請期

間，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

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原處分卷2第35至36頁）。此外，

被告審酌原告於107年2月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任職僅數

天，因在店門口自行滑倒受傷，迄至同年9月間始請求調

解，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起訴請求損害

賠償共800萬元，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有臺中地院108年

度重訴字第13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

重勞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可稽（原處分卷1第41至54頁）。

另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電洽被告承辧人員案件進度，僅因回

復未如其意即以不雅詞句辱罵承辧人，亦有被告移民署公務

電話紀錄可稽（原處分卷2第29頁）。準此，原處分衡酌原

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

安定之虞，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

第1項第4款、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5款、第6

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

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

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

留及定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㈤又查，來自大陸地區之婚姻移民，因海峽兩岸語言相通、文

化相近，兩岸人民通婚之數量逐年增加。考量外來人口進入

本國後，對社會犯罪率、經濟、衛生及社會發展等層面皆有

所衝擊，故各國對於外來人口以不同事由入國時，核給不同

停留效期，目的即在掌握人流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民眾福祉。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後（下稱大陸配偶），依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等規定，須先申請團聚，許可入境得

以申請在臺灣依親居留，而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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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大陸配偶可於長

期居留滿2年後，考量自身情況選擇繼續在臺長期居留（長

期居留期間雖無限制，惟在其證件效期屆滿前須辧理延期）

或申請定居。在臺連續長期居留滿2年，並符合上開條例第1

7條第5項規定，得申請定居。若經獲准定居，可取得國民身

分證轉換為臺灣人民。基此，被告主張政府對於大陸配偶入

國採取「生活從寬、身分從嚴」之審查原則，即為保障大陸

配偶在臺婚姻及家庭團聚權，對於大陸配偶之居留問題從寬

認定，惟對其申請定居，因大陸配偶獲許可定居後，得在我

國初設戶籍並申領國民身分證，較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影響層

面更為深遠，為維持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權益，

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核係合理必要之措施。又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及第33條第1項第4款已明定大陸地

區人民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其申請長期居留已許可者，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申請定居者，不予許可，被告就上述

「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邀集相關機

關人員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被告雖曾許可原告來臺長期居

留，惟於原告申請本件定居案時，考量原告在臺婚姻之依親

對象蕭君已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工作不穩定，亦無其他

經濟來源，生活難以自立，且其情緒控制力欠佳；又原告在

大陸地區仍有2女兒（1名為未成年）及親屬，須不定期匯錢

回中國大陸娘家，與臺灣連結性非強，並計畫取得國民身分

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以維持

生活開銷所需，恐將造成社會負擔，被告據以審認原告合致

首揭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所定要件，並無不當，應予尊重。原

告主張被告指摘其就職業傷害請求雇主賠償、向蕭君請求離

婚給付金錢、申請低收入補助等，均為合法權益之行使，如

何危害社會安定，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

語，核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原告仍主張上情，起訴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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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之判決基

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

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

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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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淑真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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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01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春玲                                 
訴訟代理人  鄭志政  律師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彭思喬                                
上列當事人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林右昌變更為劉世芳，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原告起訴之原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43頁）；嗣於本院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期日變更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39頁）經核原告雖變更其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事實不變，且經被告就原告變更之訴，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0頁），並已為言詞辯論，堪認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防禦，核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大陸地區人民，與訴外人蕭和育(下稱蕭君，民國111年3月15日歿）結婚，經被告許可來臺長期居留，於108年12月5日發給長期居留證，有效期限申准延至114年6月23日，原告於111年2月15日申請在臺定居，被告以其於112年1月31日召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專案許可長期居留或定居暨香港澳門居民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下稱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決議，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下稱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4點第5款）、第6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6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112年2月15日内授移移字第112091038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並附註：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10日内申辦出境證，於出境證所載10日期限屆滿前離境；未依規定申請出境或逾期未出境，得強制出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㈠被告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服務站（下稱苗栗縣服務站）書函所載內容，係其主觀之認定，有「違法審查原告申請定居案，侵害原告人身權益，對原告有針對性、引導性、歧視性的論述」等情事。㈡被告認原告曾以跌倒為由，狀告前僱主，求償新台幣（下同）800萬元，如其取得國民身分證，濫用司法資源，到處興訟，恐對社會造成更多不安定性。然此為被告主觀臆測之詞，原告受傷之事實，人民提起訴訟乃憲法所保障，被告此舉嚴重損害人民訴訟權益。㈢原處分以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安定之虞的理由，其意曖昩不明，無法得知其確切內涵，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亦無法接受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故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已違法律明確性。原告僅在臺灣提起民事訴訟，怎會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被告認事用法有違誤。㈣聲明求為判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㈠被告依其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回復之訪查記錄，得知原告於其配偶蕭君在世時，主要依靠蕭君每月給予5,000元為生活費，原告在大陸地區有一14歲女兒，由其哥哥照顧，其姐亦在臺灣。另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111年8月9日回復之訪視紀錄，原告於105年2月至8月間因與蕭君親友不睦等問題多次打電話通報，且反覆離家再返家，原告以與蕭君肢體衝突造成身體損害為由，要求蕭君賠償500萬元才願意離婚，社工人員曾提供協助，惟原告於庇護期間不配合安置機構規定，遇有不順其意之事，便會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㈡原告與蕭君親友相處不睦，蕭君住院期間，原告向蕭君胞兄表示每日須支付2500元才願照顧蕭君。原告於107年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工作，因滑倒受傷，向僱主提告並請求賠償800萬元，其提起民事訴訟，歷經三審均敗訴。之後原告因腰傷多從事臨時工作，惟均維持不久即離職，原告向訪視人員表示計畫待領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證明，以維持生活開銷，並稱在臺灣沒有朋友，鮮少與他人互動。㈢被告以查證資料，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32條第1款規定提列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並依該次會議決議内容做成原處分，該審查會並依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審酌原告危害程度等情狀，自不予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期間之5年減少至3年，於法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㈣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申請長期居留 部分見原處分卷2第2至4頁；申請定居部分見訴願卷第1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5至25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本件爭點為：⒈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是否合法有據？⒉原處分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是否合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定有明文。是立法者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第3項)經依第1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第5項)經依前2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無限制；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一、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二、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三、提出喪失原籍證明。四、符合國家利益。……(第9項）前條及第1項至第5項有關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許可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居留定居，旨在使其能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生活及互相照顧，以維繫正常圓滿之關係。
  ㈡次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9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其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長期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並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查上開辦法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資格要件、許可程序及停留期限，該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文字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規範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復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尚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況該規定係在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無違，於憲法第23條之規定亦無牴觸。原告主張前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云云，尚無足採。
  ㈢又內政部為執行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等規定，統一認定基準，訂定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其第4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或依第29條第3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延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或長期居留許可經撤銷或廢止，不許可其再申請長期居留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6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9點規定：「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規定審查之案件，得審酌當事人違法情節輕重、違反次數、改善誠意、危害程度等情狀，加重或減輕其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至本辦法規定之最高或最低年限為止。」可知，上開處理原則係被告基於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職權，為執行該辦法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或撤銷、廢止許可後，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等規定之必要，依不同裁量因素規制不同程度之限制申請居留、長期居留、定居期間標準，所頒訂之裁量性行政規則，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經核內容未逾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範圍，自得予適用。
  ㈣經查，被告為審查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案，進行相關查證，包括其所屬移民署函請苗栗縣專勤隊於111年3月21日為實地訪查；另苗栗縣服務站先以電話訪查，嗣於111年10月19日至原告租屋處進行訪查，發現原告之夫蕭君業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曾與蕭君因爭執而離家，嗣返家後與蕭君家人相處不睦而在外租屋，蕭君在世時會支付房租並給予原告每月5,000元零用金。另原告在臺無朋友，在租屋處通常1人在家，鮮少與他人互動；其與中國大陸前夫育有兩女，會不定期匯錢回中國大陸娘家。原告自陳並無存款，腰傷後多從事臨時工作，且皆維持不久，因身體狀況致工作不穩定，目前處於無業狀況，蕭君過世後即無其他經濟來源，且未獲分配遺產，娘家亦未給予任何經濟支援，曾自行至鎮公所申請獲得8個月補助，並計畫取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維持生活開銷所需。又蕭君於住院期間，有由蕭君之兄代為支付每日2,500元之看護費給原告，且蕭君兩次住院期間均有支付等情，有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移署中苗勤字第1118072640號書函及所附111年3月21日查察紀錄表、苗栗縣服務站111年6月23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235944號書函及所附個案關懷訪談（電話訪談）紀錄、同站111年11月1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419104號函書函及所附111年10月19日個案關懷訪視紀錄附卷可稽（原處分卷1第31至38頁、原處分卷2第11至14頁、第25至28頁）。另被告移民署於111年7月13日函詢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該中心於111年8月9日函復略以：原告與蕭君及其親屬因生活習慣不同、相處不合等議題多次通報，原告反覆離家再返家，雙方仍因生活習慣及價值觀等議題有所爭執。原告以雙方因肢體衝突事件造成其耳膜破裂之身體損傷為由，多次要求蕭君給予500萬元之金錢賠償，始願離婚。另原告求助積極，有任何不順其意之事，便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到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原告之姊姊願提供住所及協助其租屋自立生活，惟其就業穩定欠佳，致自立生活困難，有臺中市家暴中心111年8月9日家防護字第1110014688號函及所附個案訪視處理建議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第15至18頁）。又查，被告先提經該部111年9月30日定居審查會第21次會議議決，經討論後認原告之依親對象即蕭君已死亡，請被告移民署服務站進行關懷訪視以瞭解實際狀況後再提會審議。嗣提經被告移民署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議決，由被告移民署副署長擔任主席，出列席單位人員包含國家安全局、大陸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及被告移民署等單位之承辦人員，經討論後以原告因依親對象已死亡，其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及不安定性精神狀態，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且其在臺家庭支持系統薄弱，在大陸地區則有前婚生子女及父母等家庭成員可依靠，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安定性，審酌其危害社會安定程度，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授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前揭規定，決議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並廢止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減輕不予許可其再申請期間，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原處分卷2第35至36頁）。此外，被告審酌原告於107年2月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任職僅數天，因在店門口自行滑倒受傷，迄至同年9月間始請求調解，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共800萬元，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有臺中地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3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可稽（原處分卷1第41至54頁）。另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電洽被告承辧人員案件進度，僅因回復未如其意即以不雅詞句辱罵承辧人，亦有被告移民署公務電話紀錄可稽（原處分卷2第29頁）。準此，原處分衡酌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5款、第6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㈤又查，來自大陸地區之婚姻移民，因海峽兩岸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兩岸人民通婚之數量逐年增加。考量外來人口進入本國後，對社會犯罪率、經濟、衛生及社會發展等層面皆有所衝擊，故各國對於外來人口以不同事由入國時，核給不同停留效期，目的即在掌握人流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民眾福祉。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後（下稱大陸配偶），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等規定，須先申請團聚，許可入境得以申請在臺灣依親居留，而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大陸配偶可於長期居留滿2年後，考量自身情況選擇繼續在臺長期居留（長期居留期間雖無限制，惟在其證件效期屆滿前須辧理延期）或申請定居。在臺連續長期居留滿2年，並符合上開條例第17條第5項規定，得申請定居。若經獲准定居，可取得國民身分證轉換為臺灣人民。基此，被告主張政府對於大陸配偶入國採取「生活從寬、身分從嚴」之審查原則，即為保障大陸配偶在臺婚姻及家庭團聚權，對於大陸配偶之居留問題從寬認定，惟對其申請定居，因大陸配偶獲許可定居後，得在我國初設戶籍並申領國民身分證，較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影響層面更為深遠，為維持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權益，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核係合理必要之措施。又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及第33條第1項第4款已明定大陸地區人民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其申請長期居留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申請定居者，不予許可，被告就上述「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邀集相關機關人員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被告雖曾許可原告來臺長期居留，惟於原告申請本件定居案時，考量原告在臺婚姻之依親對象蕭君已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工作不穩定，亦無其他經濟來源，生活難以自立，且其情緒控制力欠佳；又原告在大陸地區仍有2女兒（1名為未成年）及親屬，須不定期匯錢回中國大陸娘家，與臺灣連結性非強，並計畫取得國民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以維持生活開銷所需，恐將造成社會負擔，被告據以審認原告合致首揭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所定要件，並無不當，應予尊重。原告主張被告指摘其就職業傷害請求雇主賠償、向蕭君請求離婚給付金錢、申請低收入補助等，均為合法權益之行使，如何危害社會安定，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語，核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原告仍主張上情，起訴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淑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01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春玲                                 
訴訟代理人  鄭志政  律師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彭思喬                                
上列當事人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原告不服
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林右昌變更
    為劉世芳，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
    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原告起訴之
    原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
    第43頁）；嗣於本院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期日變更聲明為
    ：「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
    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
    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
    部分）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39頁）經核原告雖變更其訴
    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事實不變，且經被告就原告變更之
    訴，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0頁），並已為言詞辯論，堪
    認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防禦，核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大陸地區人民，與訴外人蕭和育(下稱蕭君，民國111
    年3月15日歿）結婚，經被告許可來臺長期居留，於108年12
    月5日發給長期居留證，有效期限申准延至114年6月23日，
    原告於111年2月15日申請在臺定居，被告以其於112年1月31
    日召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專案許可長期居留或定居暨
    香港澳門居民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下稱112年1月31日定
    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決議，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
    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大陸地區人民
    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居留定
    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大陸
    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
    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下稱不
    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4
    點第5款）、第6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6點第5款）及第
    9點規定，以112年2月15日内授移移字第1120910381號處分
    書（下稱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
    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
    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並
    附註：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
    起10日内申辦出境證，於出境證所載10日期限屆滿前離境；
    未依規定申請出境或逾期未出境，得強制出境。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
    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㈠被告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服務
    站（下稱苗栗縣服務站）書函所載內容，係其主觀之認定，
    有「違法審查原告申請定居案，侵害原告人身權益，對原告
    有針對性、引導性、歧視性的論述」等情事。㈡被告認原告
    曾以跌倒為由，狀告前僱主，求償新台幣（下同）800萬元
    ，如其取得國民身分證，濫用司法資源，到處興訟，恐對社
    會造成更多不安定性。然此為被告主觀臆測之詞，原告受傷
    之事實，人民提起訴訟乃憲法所保障，被告此舉嚴重損害人
    民訴訟權益。㈢原處分以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利益或社會
    安定之虞的理由，其意曖昩不明，無法得知其確切內涵，其
    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亦無法接受司法審查加
    以確認，故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已違法律明確性。原告僅在臺灣提起民事訴訟，怎會有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被告認事用法有違誤。㈣聲
    明求為判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
    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
    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
    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㈠被告依其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
    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回復之訪查記錄
    ，得知原告於其配偶蕭君在世時，主要依靠蕭君每月給予5,
    000元為生活費，原告在大陸地區有一14歲女兒，由其哥哥
    照顧，其姐亦在臺灣。另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下稱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111年8月9日回復之訪視紀
    錄，原告於105年2月至8月間因與蕭君親友不睦等問題多次
    打電話通報，且反覆離家再返家，原告以與蕭君肢體衝突造
    成身體損害為由，要求蕭君賠償500萬元才願意離婚，社工
    人員曾提供協助，惟原告於庇護期間不配合安置機構規定，
    遇有不順其意之事，便會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鄰近
    派出所報案為主。㈡原告與蕭君親友相處不睦，蕭君住院期
    間，原告向蕭君胞兄表示每日須支付2500元才願照顧蕭君。
    原告於107年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工作，因滑倒受傷，
    向僱主提告並請求賠償800萬元，其提起民事訴訟，歷經三
    審均敗訴。之後原告因腰傷多從事臨時工作，惟均維持不久
    即離職，原告向訪視人員表示計畫待領得身分證後，申請低
    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證明，以維持生活開銷，並稱在臺灣沒有
    朋友，鮮少與他人互動。㈢被告以查證資料，依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第32條第1款規定提列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
    次會議，並依該次會議決議内容做成原處分，該審查會並依
    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審酌原告危害程度
    等情狀，自不予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期間之5年減少
    至3年，於法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㈣聲明：駁回原告之
    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申請長期居留 
    部分見原處分卷2第2至4頁；申請定居部分見訴願卷第13頁)
    、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5至25頁
    ）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本件爭點為：⒈原處分不
    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是否合法有據？⒉原處分廢止原
    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是否合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
    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定有
    明文。是立法者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
    定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人
    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
    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第3項)經
    依第1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灣
    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第5項)
    經依前2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無限
    制；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一
    、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二、品
    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三、提出喪失原籍證明。四、符合國
    家利益。……(第9項）前條及第1項至第5項有關居留、長期居
    留、或定居條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許可大陸地區配偶來臺
    居留定居，旨在使其能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生活及互相照顧
    ，以維繫正常圓滿之關係。
  ㈡次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9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居留定
    居許可辦法，其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長期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
    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
    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
    並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
    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查上開辦法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資格要件
    、許可程序及停留期限，該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之「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文字固屬
    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規範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
    關聯性觀點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
    範之對象，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復可經由司法審查
    加以認定及判斷，尚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況該規定係在
    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
    法意旨，尚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與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無違，於憲法
    第23條之規定亦無牴觸。原告主張前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
    原則云云，尚無足採。
  ㈢又內政部為執行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34條第1
    項等規定，統一認定基準，訂定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
    ，其第4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26條第1
    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或依第29條第3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延
    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或長期居留許可經撤銷
    或廢止，不許可其再申請長期居留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
    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
    日起算5年。」第6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
    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
    ，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9點規定：「依本
    辦法……第26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規定審查之案件，得審
    酌當事人違法情節輕重、違反次數、改善誠意、危害程度等
    情狀，加重或減輕其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至本辦法規定之最
    高或最低年限為止。」可知，上開處理原則係被告基於居留
    定居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職權，為執行該辦法有關大陸地區
    人民申請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或撤
    銷、廢止許可後，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等規定之必要，依不
    同裁量因素規制不同程度之限制申請居留、長期居留、定居
    期間標準，所頒訂之裁量性行政規則，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
    官行使裁量權，經核內容未逾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範圍，自
    得予適用。
  ㈣經查，被告為審查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案，進行相關查證，包
    括其所屬移民署函請苗栗縣專勤隊於111年3月21日為實地訪
    查；另苗栗縣服務站先以電話訪查，嗣於111年10月19日至
    原告租屋處進行訪查，發現原告之夫蕭君業於111年3月15日
    死亡，其曾與蕭君因爭執而離家，嗣返家後與蕭君家人相處
    不睦而在外租屋，蕭君在世時會支付房租並給予原告每月5,
    000元零用金。另原告在臺無朋友，在租屋處通常1人在家，
    鮮少與他人互動；其與中國大陸前夫育有兩女，會不定期匯
    錢回中國大陸娘家。原告自陳並無存款，腰傷後多從事臨時
    工作，且皆維持不久，因身體狀況致工作不穩定，目前處於
    無業狀況，蕭君過世後即無其他經濟來源，且未獲分配遺產
    ，娘家亦未給予任何經濟支援，曾自行至鎮公所申請獲得8
    個月補助，並計畫取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
    礙證明等社會福利，維持生活開銷所需。又蕭君於住院期間
    ，有由蕭君之兄代為支付每日2,500元之看護費給原告，且
    蕭君兩次住院期間均有支付等情，有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
    1日移署中苗勤字第1118072640號書函及所附111年3月21日
    查察紀錄表、苗栗縣服務站111年6月23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
    18235944號書函及所附個案關懷訪談（電話訪談）紀錄、同
    站111年11月1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419104號函書函及所附
    111年10月19日個案關懷訪視紀錄附卷可稽（原處分卷1第31
    至38頁、原處分卷2第11至14頁、第25至28頁）。另被告移
    民署於111年7月13日函詢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該中心於11
    1年8月9日函復略以：原告與蕭君及其親屬因生活習慣不同
    、相處不合等議題多次通報，原告反覆離家再返家，雙方仍
    因生活習慣及價值觀等議題有所爭執。原告以雙方因肢體衝
    突事件造成其耳膜破裂之身體損傷為由，多次要求蕭君給予
    500萬元之金錢賠償，始願離婚。另原告求助積極，有任何
    不順其意之事，便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到鄰近派出
    所報案為主；原告之姊姊願提供住所及協助其租屋自立生活
    ，惟其就業穩定欠佳，致自立生活困難，有臺中市家暴中心
    111年8月9日家防護字第1110014688號函及所附個案訪視處
    理建議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第15至18頁）。又查，被告
    先提經該部111年9月30日定居審查會第21次會議議決，經討
    論後認原告之依親對象即蕭君已死亡，請被告移民署服務站
    進行關懷訪視以瞭解實際狀況後再提會審議。嗣提經被告移
    民署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議決，由被告移民
    署副署長擔任主席，出列席單位人員包含國家安全局、大陸
    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及被告移民署等單位之承辦人員，經討論
    後以原告因依親對象已死亡，其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
    及不安定性精神狀態，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且其在臺家庭
    支持系統薄弱，在大陸地區則有前婚生子女及父母等家庭成
    員可依靠，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安定性，審酌其危害社
    會安定程度，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授權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前揭規定，決議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並廢止長期
    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減輕不予許可其再申請期間
    ，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
    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原處分卷2第35至36頁）。此外，被
    告審酌原告於107年2月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任職僅數天
    ，因在店門口自行滑倒受傷，迄至同年9月間始請求調解，
    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
    共800萬元，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有臺中地院108年度重
    訴字第13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重勞
    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可稽（原處分卷1第41至54頁）。另原
    告於112年2月24日電洽被告承辧人員案件進度，僅因回復未
    如其意即以不雅詞句辱罵承辧人，亦有被告移民署公務電話
    紀錄可稽（原處分卷2第29頁）。準此，原處分衡酌原告在
    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
    之虞，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
    項第4款、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5款、第6點第
    5款及第9點規定，以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
    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
    （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
    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㈤又查，來自大陸地區之婚姻移民，因海峽兩岸語言相通、文
    化相近，兩岸人民通婚之數量逐年增加。考量外來人口進入
    本國後，對社會犯罪率、經濟、衛生及社會發展等層面皆有
    所衝擊，故各國對於外來人口以不同事由入國時，核給不同
    停留效期，目的即在掌握人流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民眾福祉。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後（下稱大陸配偶），依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等規定，須先申請團聚，許可入境得
    以申請在臺灣依親居留，而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
    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大陸配偶可於長
    期居留滿2年後，考量自身情況選擇繼續在臺長期居留（長
    期居留期間雖無限制，惟在其證件效期屆滿前須辧理延期）
    或申請定居。在臺連續長期居留滿2年，並符合上開條例第1
    7條第5項規定，得申請定居。若經獲准定居，可取得國民身
    分證轉換為臺灣人民。基此，被告主張政府對於大陸配偶入
    國採取「生活從寬、身分從嚴」之審查原則，即為保障大陸
    配偶在臺婚姻及家庭團聚權，對於大陸配偶之居留問題從寬
    認定，惟對其申請定居，因大陸配偶獲許可定居後，得在我
    國初設戶籍並申領國民身分證，較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影響層
    面更為深遠，為維持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權益，
    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核係合理必要之措施。又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及第33條第1項第4款已明定大陸地
    區人民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其申請長期居留已許可者，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申請定居者，不予許可，被告就上述
    「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邀集相關機
    關人員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被告雖曾許可原告來臺長期居
    留，惟於原告申請本件定居案時，考量原告在臺婚姻之依親
    對象蕭君已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工作不穩定，亦無其他
    經濟來源，生活難以自立，且其情緒控制力欠佳；又原告在
    大陸地區仍有2女兒（1名為未成年）及親屬，須不定期匯錢
    回中國大陸娘家，與臺灣連結性非強，並計畫取得國民身分
    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以維持
    生活開銷所需，恐將造成社會負擔，被告據以審認原告合致
    首揭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所定要件，並無不當，應予尊重。原
    告主張被告指摘其就職業傷害請求雇主賠償、向蕭君請求離
    婚給付金錢、申請低收入補助等，均為合法權益之行使，如
    何危害社會安定，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語
    ，核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原告仍主張上情，起訴請求
    判決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之判決基
    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
    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
    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淑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01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春玲                                 
訴訟代理人  鄭志政  律師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彭思喬                                
上列當事人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林右昌變更為劉世芳，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原告起訴之原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43頁）；嗣於本院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期日變更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39頁）經核原告雖變更其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事實不變，且經被告就原告變更之訴，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0頁），並已為言詞辯論，堪認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防禦，核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大陸地區人民，與訴外人蕭和育(下稱蕭君，民國111年3月15日歿）結婚，經被告許可來臺長期居留，於108年12月5日發給長期居留證，有效期限申准延至114年6月23日，原告於111年2月15日申請在臺定居，被告以其於112年1月31日召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專案許可長期居留或定居暨香港澳門居民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下稱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決議，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下稱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4點第5款）、第6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6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112年2月15日内授移移字第112091038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並附註：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10日内申辦出境證，於出境證所載10日期限屆滿前離境；未依規定申請出境或逾期未出境，得強制出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㈠被告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服務站（下稱苗栗縣服務站）書函所載內容，係其主觀之認定，有「違法審查原告申請定居案，侵害原告人身權益，對原告有針對性、引導性、歧視性的論述」等情事。㈡被告認原告曾以跌倒為由，狀告前僱主，求償新台幣（下同）800萬元，如其取得國民身分證，濫用司法資源，到處興訟，恐對社會造成更多不安定性。然此為被告主觀臆測之詞，原告受傷之事實，人民提起訴訟乃憲法所保障，被告此舉嚴重損害人民訴訟權益。㈢原處分以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安定之虞的理由，其意曖昩不明，無法得知其確切內涵，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亦無法接受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故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已違法律明確性。原告僅在臺灣提起民事訴訟，怎會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被告認事用法有違誤。㈣聲明求為判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㈠被告依其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回復之訪查記錄，得知原告於其配偶蕭君在世時，主要依靠蕭君每月給予5,000元為生活費，原告在大陸地區有一14歲女兒，由其哥哥照顧，其姐亦在臺灣。另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111年8月9日回復之訪視紀錄，原告於105年2月至8月間因與蕭君親友不睦等問題多次打電話通報，且反覆離家再返家，原告以與蕭君肢體衝突造成身體損害為由，要求蕭君賠償500萬元才願意離婚，社工人員曾提供協助，惟原告於庇護期間不配合安置機構規定，遇有不順其意之事，便會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㈡原告與蕭君親友相處不睦，蕭君住院期間，原告向蕭君胞兄表示每日須支付2500元才願照顧蕭君。原告於107年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工作，因滑倒受傷，向僱主提告並請求賠償800萬元，其提起民事訴訟，歷經三審均敗訴。之後原告因腰傷多從事臨時工作，惟均維持不久即離職，原告向訪視人員表示計畫待領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證明，以維持生活開銷，並稱在臺灣沒有朋友，鮮少與他人互動。㈢被告以查證資料，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32條第1款規定提列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並依該次會議決議内容做成原處分，該審查會並依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審酌原告危害程度等情狀，自不予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期間之5年減少至3年，於法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㈣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申請長期居留 部分見原處分卷2第2至4頁；申請定居部分見訴願卷第1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5至25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本件爭點為：⒈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是否合法有據？⒉原處分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是否合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定有明文。是立法者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第3項)經依第1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第5項)經依前2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無限制；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一、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二、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三、提出喪失原籍證明。四、符合國家利益。……(第9項）前條及第1項至第5項有關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許可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居留定居，旨在使其能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生活及互相照顧，以維繫正常圓滿之關係。
  ㈡次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9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其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長期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並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查上開辦法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資格要件、許可程序及停留期限，該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文字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規範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復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尚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況該規定係在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無違，於憲法第23條之規定亦無牴觸。原告主張前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云云，尚無足採。
  ㈢又內政部為執行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等規定，統一認定基準，訂定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其第4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或依第29條第3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延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或長期居留許可經撤銷或廢止，不許可其再申請長期居留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6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9點規定：「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規定審查之案件，得審酌當事人違法情節輕重、違反次數、改善誠意、危害程度等情狀，加重或減輕其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至本辦法規定之最高或最低年限為止。」可知，上開處理原則係被告基於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職權，為執行該辦法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或撤銷、廢止許可後，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等規定之必要，依不同裁量因素規制不同程度之限制申請居留、長期居留、定居期間標準，所頒訂之裁量性行政規則，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經核內容未逾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範圍，自得予適用。
  ㈣經查，被告為審查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案，進行相關查證，包括其所屬移民署函請苗栗縣專勤隊於111年3月21日為實地訪查；另苗栗縣服務站先以電話訪查，嗣於111年10月19日至原告租屋處進行訪查，發現原告之夫蕭君業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曾與蕭君因爭執而離家，嗣返家後與蕭君家人相處不睦而在外租屋，蕭君在世時會支付房租並給予原告每月5,000元零用金。另原告在臺無朋友，在租屋處通常1人在家，鮮少與他人互動；其與中國大陸前夫育有兩女，會不定期匯錢回中國大陸娘家。原告自陳並無存款，腰傷後多從事臨時工作，且皆維持不久，因身體狀況致工作不穩定，目前處於無業狀況，蕭君過世後即無其他經濟來源，且未獲分配遺產，娘家亦未給予任何經濟支援，曾自行至鎮公所申請獲得8個月補助，並計畫取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維持生活開銷所需。又蕭君於住院期間，有由蕭君之兄代為支付每日2,500元之看護費給原告，且蕭君兩次住院期間均有支付等情，有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移署中苗勤字第1118072640號書函及所附111年3月21日查察紀錄表、苗栗縣服務站111年6月23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235944號書函及所附個案關懷訪談（電話訪談）紀錄、同站111年11月1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419104號函書函及所附111年10月19日個案關懷訪視紀錄附卷可稽（原處分卷1第31至38頁、原處分卷2第11至14頁、第25至28頁）。另被告移民署於111年7月13日函詢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該中心於111年8月9日函復略以：原告與蕭君及其親屬因生活習慣不同、相處不合等議題多次通報，原告反覆離家再返家，雙方仍因生活習慣及價值觀等議題有所爭執。原告以雙方因肢體衝突事件造成其耳膜破裂之身體損傷為由，多次要求蕭君給予500萬元之金錢賠償，始願離婚。另原告求助積極，有任何不順其意之事，便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到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原告之姊姊願提供住所及協助其租屋自立生活，惟其就業穩定欠佳，致自立生活困難，有臺中市家暴中心111年8月9日家防護字第1110014688號函及所附個案訪視處理建議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第15至18頁）。又查，被告先提經該部111年9月30日定居審查會第21次會議議決，經討論後認原告之依親對象即蕭君已死亡，請被告移民署服務站進行關懷訪視以瞭解實際狀況後再提會審議。嗣提經被告移民署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議決，由被告移民署副署長擔任主席，出列席單位人員包含國家安全局、大陸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及被告移民署等單位之承辦人員，經討論後以原告因依親對象已死亡，其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及不安定性精神狀態，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且其在臺家庭支持系統薄弱，在大陸地區則有前婚生子女及父母等家庭成員可依靠，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安定性，審酌其危害社會安定程度，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授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前揭規定，決議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並廢止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減輕不予許可其再申請期間，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原處分卷2第35至36頁）。此外，被告審酌原告於107年2月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任職僅數天，因在店門口自行滑倒受傷，迄至同年9月間始請求調解，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共800萬元，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有臺中地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3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可稽（原處分卷1第41至54頁）。另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電洽被告承辧人員案件進度，僅因回復未如其意即以不雅詞句辱罵承辧人，亦有被告移民署公務電話紀錄可稽（原處分卷2第29頁）。準此，原處分衡酌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5款、第6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㈤又查，來自大陸地區之婚姻移民，因海峽兩岸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兩岸人民通婚之數量逐年增加。考量外來人口進入本國後，對社會犯罪率、經濟、衛生及社會發展等層面皆有所衝擊，故各國對於外來人口以不同事由入國時，核給不同停留效期，目的即在掌握人流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民眾福祉。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後（下稱大陸配偶），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等規定，須先申請團聚，許可入境得以申請在臺灣依親居留，而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大陸配偶可於長期居留滿2年後，考量自身情況選擇繼續在臺長期居留（長期居留期間雖無限制，惟在其證件效期屆滿前須辧理延期）或申請定居。在臺連續長期居留滿2年，並符合上開條例第17條第5項規定，得申請定居。若經獲准定居，可取得國民身分證轉換為臺灣人民。基此，被告主張政府對於大陸配偶入國採取「生活從寬、身分從嚴」之審查原則，即為保障大陸配偶在臺婚姻及家庭團聚權，對於大陸配偶之居留問題從寬認定，惟對其申請定居，因大陸配偶獲許可定居後，得在我國初設戶籍並申領國民身分證，較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影響層面更為深遠，為維持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權益，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核係合理必要之措施。又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及第33條第1項第4款已明定大陸地區人民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其申請長期居留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申請定居者，不予許可，被告就上述「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邀集相關機關人員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被告雖曾許可原告來臺長期居留，惟於原告申請本件定居案時，考量原告在臺婚姻之依親對象蕭君已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工作不穩定，亦無其他經濟來源，生活難以自立，且其情緒控制力欠佳；又原告在大陸地區仍有2女兒（1名為未成年）及親屬，須不定期匯錢回中國大陸娘家，與臺灣連結性非強，並計畫取得國民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以維持生活開銷所需，恐將造成社會負擔，被告據以審認原告合致首揭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所定要件，並無不當，應予尊重。原告主張被告指摘其就職業傷害請求雇主賠償、向蕭君請求離婚給付金錢、申請低收入補助等，均為合法權益之行使，如何危害社會安定，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語，核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原告仍主張上情，起訴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淑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2年度訴字第1201號
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春玲                                 
訴訟代理人  鄭志政  律師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彭思喬                                
上列當事人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林右昌變更為劉世芳，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應予准許。
  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原告起訴之原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43頁）；嗣於本院113年10月7日準備程序期日變更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39頁）經核原告雖變更其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事實不變，且經被告就原告變更之訴，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0頁），並已為言詞辯論，堪認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防禦，核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大陸地區人民，與訴外人蕭和育(下稱蕭君，民國111年3月15日歿）結婚，經被告許可來臺長期居留，於108年12月5日發給長期居留證，有效期限申准延至114年6月23日，原告於111年2月15日申請在臺定居，被告以其於112年1月31日召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專案許可長期居留或定居暨香港澳門居民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下稱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決議，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下稱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下稱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4點第5款）、第6點第1項第5款（按：應係第6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112年2月15日内授移移字第112091038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並附註：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10日内申辦出境證，於出境證所載10日期限屆滿前離境；未依規定申請出境或逾期未出境，得強制出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112年8月23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39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略以：㈠被告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服務站（下稱苗栗縣服務站）書函所載內容，係其主觀之認定，有「違法審查原告申請定居案，侵害原告人身權益，對原告有針對性、引導性、歧視性的論述」等情事。㈡被告認原告曾以跌倒為由，狀告前僱主，求償新台幣（下同）800萬元，如其取得國民身分證，濫用司法資源，到處興訟，恐對社會造成更多不安定性。然此為被告主觀臆測之詞，原告受傷之事實，人民提起訴訟乃憲法所保障，被告此舉嚴重損害人民訴訟權益。㈢原處分以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安定之虞的理由，其意曖昩不明，無法得知其確切內涵，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者無法預見，亦無法接受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故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已違法律明確性。原告僅在臺灣提起民事訴訟，怎會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被告認事用法有違誤。㈣聲明求為判決：⒈先位聲明：⑴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申請定居部分）均撤銷。⑵被告應依原告111年2月15日之申請，作成准予定居之行政處分。⒉備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長期居留廢止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㈠被告依其所屬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回復之訪查記錄，得知原告於其配偶蕭君在世時，主要依靠蕭君每月給予5,000元為生活費，原告在大陸地區有一14歲女兒，由其哥哥照顧，其姐亦在臺灣。另依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111年8月9日回復之訪視紀錄，原告於105年2月至8月間因與蕭君親友不睦等問題多次打電話通報，且反覆離家再返家，原告以與蕭君肢體衝突造成身體損害為由，要求蕭君賠償500萬元才願意離婚，社工人員曾提供協助，惟原告於庇護期間不配合安置機構規定，遇有不順其意之事，便會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㈡原告與蕭君親友相處不睦，蕭君住院期間，原告向蕭君胞兄表示每日須支付2500元才願照顧蕭君。原告於107年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工作，因滑倒受傷，向僱主提告並請求賠償800萬元，其提起民事訴訟，歷經三審均敗訴。之後原告因腰傷多從事臨時工作，惟均維持不久即離職，原告向訪視人員表示計畫待領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證明，以維持生活開銷，並稱在臺灣沒有朋友，鮮少與他人互動。㈢被告以查證資料，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32條第1款規定提列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並依該次會議決議内容做成原處分，該審查會並依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9點規定，審酌原告危害程度等情狀，自不予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期間之5年減少至3年，於法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㈣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申請長期居留 部分見原處分卷2第2至4頁；申請定居部分見訴願卷第1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2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5至25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本件爭點為：⒈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是否合法有據？⒉原處分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是否合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定有明文。是立法者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第3項)經依第1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第5項)經依前2項規定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無限制；長期居留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一、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二、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三、提出喪失原籍證明。四、符合國家利益。……(第9項）前條及第1項至第5項有關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許可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居留定居，旨在使其能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生活及互相照顧，以維繫正常圓滿之關係。
  ㈡次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9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其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長期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並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1年以上、5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四、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查上開辦法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之資格要件、許可程序及停留期限，該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文字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規範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復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尚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況該規定係在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意旨，尚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無違，於憲法第23條之規定亦無牴觸。原告主張前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云云，尚無足採。
  ㈢又內政部為執行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等規定，統一認定基準，訂定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其第4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或依第29條第3項規定申請長期居留延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或長期居留許可經撤銷或廢止，不許可其再申請長期居留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6點第5款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依本辦法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定居，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不予許可，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如下：……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5年。」第9點規定：「依本辦法……第26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規定審查之案件，得審酌當事人違法情節輕重、違反次數、改善誠意、危害程度等情狀，加重或減輕其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至本辦法規定之最高或最低年限為止。」可知，上開處理原則係被告基於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職權，為執行該辦法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或撤銷、廢止許可後，不許可其再申請期間等規定之必要，依不同裁量因素規制不同程度之限制申請居留、長期居留、定居期間標準，所頒訂之裁量性行政規則，以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經核內容未逾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範圍，自得予適用。
  ㈣經查，被告為審查原告申請在臺定居案，進行相關查證，包括其所屬移民署函請苗栗縣專勤隊於111年3月21日為實地訪查；另苗栗縣服務站先以電話訪查，嗣於111年10月19日至原告租屋處進行訪查，發現原告之夫蕭君業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曾與蕭君因爭執而離家，嗣返家後與蕭君家人相處不睦而在外租屋，蕭君在世時會支付房租並給予原告每月5,000元零用金。另原告在臺無朋友，在租屋處通常1人在家，鮮少與他人互動；其與中國大陸前夫育有兩女，會不定期匯錢回中國大陸娘家。原告自陳並無存款，腰傷後多從事臨時工作，且皆維持不久，因身體狀況致工作不穩定，目前處於無業狀況，蕭君過世後即無其他經濟來源，且未獲分配遺產，娘家亦未給予任何經濟支援，曾自行至鎮公所申請獲得8個月補助，並計畫取得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維持生活開銷所需。又蕭君於住院期間，有由蕭君之兄代為支付每日2,500元之看護費給原告，且蕭君兩次住院期間均有支付等情，有苗栗縣專勤隊111年4月1日移署中苗勤字第1118072640號書函及所附111年3月21日查察紀錄表、苗栗縣服務站111年6月23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235944號書函及所附個案關懷訪談（電話訪談）紀錄、同站111年11月1日移署中苗服字第1118419104號函書函及所附111年10月19日個案關懷訪視紀錄附卷可稽（原處分卷1第31至38頁、原處分卷2第11至14頁、第25至28頁）。另被告移民署於111年7月13日函詢臺中市家暴防治中心，該中心於111年8月9日函復略以：原告與蕭君及其親屬因生活習慣不同、相處不合等議題多次通報，原告反覆離家再返家，雙方仍因生活習慣及價值觀等議題有所爭執。原告以雙方因肢體衝突事件造成其耳膜破裂之身體損傷為由，多次要求蕭君給予500萬元之金錢賠償，始願離婚。另原告求助積極，有任何不順其意之事，便主動向外求助，以撥打113或到鄰近派出所報案為主；原告之姊姊願提供住所及協助其租屋自立生活，惟其就業穩定欠佳，致自立生活困難，有臺中市家暴中心111年8月9日家防護字第1110014688號函及所附個案訪視處理建議表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第15至18頁）。又查，被告先提經該部111年9月30日定居審查會第21次會議議決，經討論後認原告之依親對象即蕭君已死亡，請被告移民署服務站進行關懷訪視以瞭解實際狀況後再提會審議。嗣提經被告移民署112年1月31日定居審查會第25次會議議決，由被告移民署副署長擔任主席，出列席單位人員包含國家安全局、大陸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及被告移民署等單位之承辦人員，經討論後以原告因依親對象已死亡，其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及不安定性精神狀態，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且其在臺家庭支持系統薄弱，在大陸地區則有前婚生子女及父母等家庭成員可依靠，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及社會安定性，審酌其危害社會安定程度，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授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前揭規定，決議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並廢止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減輕不予許可其再申請期間，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原處分卷2第35至36頁）。此外，被告審酌原告於107年2月間在臺中后里三媽臭臭鍋任職僅數天，因在店門口自行滑倒受傷，迄至同年9月間始請求調解，並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共800萬元，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有臺中地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3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可稽（原處分卷1第41至54頁）。另原告於112年2月24日電洽被告承辧人員案件進度，僅因回復未如其意即以不雅詞句辱罵承辧人，亦有被告移民署公務電話紀錄可稽（原處分卷2第29頁）。準此，原處分衡酌原告在臺生活狀況、與他人互動和人際網絡狀況，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依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第33條第1項第4款、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4點第5款、第6點第5款及第9點規定，以原處分不予許可原告申請在臺定居，廢止原告長期居留許可及註銷長期居留證，並自不予許可定居（發文日期）之翌日起算3年，不許可再申請長期居留及定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㈤又查，來自大陸地區之婚姻移民，因海峽兩岸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兩岸人民通婚之數量逐年增加。考量外來人口進入本國後，對社會犯罪率、經濟、衛生及社會發展等層面皆有所衝擊，故各國對於外來人口以不同事由入國時，核給不同停留效期，目的即在掌握人流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民眾福祉。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後（下稱大陸配偶），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等規定，須先申請團聚，許可入境得以申請在臺灣依親居留，而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大陸配偶可於長期居留滿2年後，考量自身情況選擇繼續在臺長期居留（長期居留期間雖無限制，惟在其證件效期屆滿前須辧理延期）或申請定居。在臺連續長期居留滿2年，並符合上開條例第17條第5項規定，得申請定居。若經獲准定居，可取得國民身分證轉換為臺灣人民。基此，被告主張政府對於大陸配偶入國採取「生活從寬、身分從嚴」之審查原則，即為保障大陸配偶在臺婚姻及家庭團聚權，對於大陸配偶之居留問題從寬認定，惟對其申請定居，因大陸配偶獲許可定居後，得在我國初設戶籍並申領國民身分證，較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影響層面更為深遠，為維持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權益，應採取較嚴格之審查，核係合理必要之措施。又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及第33條第1項第4款已明定大陸地區人民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其申請長期居留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申請定居者，不予許可，被告就上述「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者」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邀集相關機關人員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被告雖曾許可原告來臺長期居留，惟於原告申請本件定居案時，考量原告在臺婚姻之依親對象蕭君已於111年3月15日死亡，其工作不穩定，亦無其他經濟來源，生活難以自立，且其情緒控制力欠佳；又原告在大陸地區仍有2女兒（1名為未成年）及親屬，須不定期匯錢回中國大陸娘家，與臺灣連結性非強，並計畫取得國民身分證後，申請低收入補助及身心障礙證明等社會福利，以維持生活開銷所需，恐將造成社會負擔，被告據以審認原告合致首揭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所定要件，並無不當，應予尊重。原告主張被告指摘其就職業傷害請求雇主賠償、向蕭君請求離婚給付金錢、申請低收入補助等，均為合法權益之行使，如何危害社會安定，原處分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語，核無足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無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於法相合。原告仍主張上情，起訴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之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傅伊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淑真


